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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中心組織辦法 
                                                                          

102 年 5 月 16 日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訂定 

102 年 12 月 12 日第一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一次修訂 

104 年 7 月 9 日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二次修訂 

104 年 12 月 24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三次修訂 

107 年 9 月 27 日第三屆第三次理事會議第四次修訂 

108 年 2 月 21 日第三屆第二次理事會議第五次修訂 

108 年 4 月 25 日第三屆第四次理事會議第六次修訂 

110 年 12 月 23 日第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第七次修訂 

一、依據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中心(以下簡稱電信審驗中心)係依據本會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

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三條設立。遵從電信相關法規執行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業務，並接受電

信設備審查及審驗委員會之督導與考核。 

 

二、組織及職掌 
1.架構 

電信審驗中心設執行長一名，綜理電信審驗中心之運作；電信審驗中心下設各區審驗處

或收件處。 

審驗處受理審查及審驗案件之業務，並執行實際審查及審驗工作。 

收件處僅受理審查及審驗案件之業務。 

各審驗處及收件處之所有業務均須回報電信審驗中心，並接受執行長之管理及督導。 

2.電信審驗中心 

電信審驗中心設於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以下稱本會）。執行長職務為專職工作，以綜

理電信審驗中心之業務及辦理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委員會相關業務。執行長如為本會會

員技師，於執行職務期間應保持行政中立並自願放棄執行電機技師之相關業務。 

3.審驗處 

審驗處受理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之申請，並執行審查及審驗之業務。除部份偏遠、離島

地區外，各直轄市及縣(市)地區宜設置審驗處；每一審驗處均有固定之責任區。每一審

驗處設審驗技師 1~5 名(其中一名為主任技師，其他為審驗支援技師)，審驗技師均須由

本會會員技師擔任。審驗處辦公室由主任技師負責設置及管理，並得設置助理人員處理

行政及收發業務。審驗支援技師依各審驗處規定輪值，並親自執行審查及審驗工作。 

審驗處（受理處）應掛置招牌。（參閱附圖 1-1） 

4.審驗收件處 

部份地區設置審驗收件處，僅受理收件及領件工作，不執行審查及審驗工作，該收件處

受理收件後郵寄其所屬執行審查及審驗之審驗處，經審查及審驗完成後，郵寄回原收件

處或申請人。 

收件處（受理處）應掛置招牌。（參閱附圖 1-2） 

 

三、電信設備審驗處及審驗收件處之設置 
電信設備審驗處及審驗收件處依規定分別設置於北區、中區及南區，各區審驗處及審驗收

件處等受理窗口數及其責任轄區分配另訂之。 

 

四、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作業 
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之作業流程，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第十一

條規定，包含洽辦、審查、檢測、審驗(作業流程參閱附表 1-1、電信洽辦審驗申請表參

閱表 18-1)，其中洽辦屬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之權責，檢測屬專業技師之權責；而審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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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則為電信審驗中心業務範圍。 
1.審查作業 

申請人須送件(親送或郵寄)至審驗處或收件處收件辦理。審驗處於受理案件後，經主任技

師本人或交由輪值審驗支援技師依規定親自執行審查，並填寫工作紀錄表(參閱附表

1-22)；案件審查完成後，經審驗技師用印，由該審驗處發函交由申請人領回(親領或郵寄)

並歸檔，製成電子檔案上傳 NCC圖資系統。 (審查作業流程參閱附表 1-2) 

2.審驗作業 

申請人須送件(親送或郵寄)至審驗處或收件處收件辦理，審驗處得直接受理收件處之案

件。各審驗處或收件處收件後，除 A類以書面審核外，B~E類交由輪值主任技師或審驗支

援技師依規定親自執行現場審驗。經書面或與申請人約定會同至建築物所在地審驗並做成

記錄；經審驗完成案件，審驗處負責送交該案件檔案上傳 NCC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

圖資管理系統。(審驗作業流程參閱附表 1-3) 

3.迴避規則 

審驗處主任技師及其支援技師所承辦簽證之案件，須送交相鄰責任區審驗處收件辦理審查

審驗，相鄰責任區審驗處不得拒絕。  

4.作業準則 

收件處、審驗處及審驗技師執行審查及審驗業務，需依據電信審查及審驗作業準則辦理。

(作業準則參閱附表 1-4) 

5.行政庶務 

審查、審驗之實際工作須由審驗技師親自執行；惟行政或協助查驗之事項得由助理人員協

助執行。 

責任區鄰近之審驗處，可自行協商並經向電信審驗中心報備核准後相互支援。 

電信審驗中心之庶務、會計、出納等行政工作，由本會提供人力支援。 

 

五、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檔案管理 

    1.審查案件(審查檔案管理作業程序如附表 1-6) 

申請人持完整審查圖說一份及相關文件，於各審驗處或收件處送件；審驗處或收件處受

理後，經檢核資料立即編號登錄(審查登錄表如附表 1-7)，並給付收執回條(如附表

1-8)；審查登錄表需於收件隔日(含)前，回傳至審驗中心。案件審查完成後，填寫電信

設備審查紀錄表(表 18-7)，經審驗技師用印，由該審驗處發函(函文格式如附表 1-9)交

由申請人領回(親領或郵寄)，領回時將相關資料登載至審查登錄表並請申請人簽收(或貼

郵寄憑證)，審查登錄表需於領件隔日(含)前，回傳至電信審驗中心。 

審查完成後，完整圖說申請人需製作至少三份，審查後每張圖說須蓋審驗處『審查訖』

章，審驗處留存一份完整審查案件圖說，其餘圖說連同審驗處函文發還申請人。留存之

審查案件圖說歸入審驗處自設之專用審查檔案櫃存檔，保存期限為五年。 

    2.審驗案件(審驗檔案管理作業程序如附表 1-10) 

申請人持審查完成圖說至少一份及相關文件，於各審驗處或收件處送件；審驗處或收件

處受理後，經檢核資料立即編號登錄(審驗登錄表如附表 1-11)，並給付收執回條(如附

表 1-12)；審驗登錄表須於收件隔日(含)前，回傳至電信審驗中心。案件依規定(表

18-2,3,4,5)審驗完成後，填寫電信設備審驗紀錄表(表 18-8)，經審驗技師用印，由該

審驗處發函(函文格式如附表 1-13)交由申請人領回(親領或郵寄)，領回時將相關資料登

載至審驗登錄表並請申請人簽收(或貼郵寄憑證)；審驗登錄表及建築物地點電子檔須於

領件隔日(含)前，回傳至電信審驗中心。電信審驗中心彙整審驗完成建築物地點電子檔

於領件三日內，傳送至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成立之管線基礎建設協商小組處理。 

審驗時申請人須檢附至少一份原完整審查案件圖說，若有無關主幹配線系統(含)前之圖

說竣工修正部份，得檢附竣工修正圖說至少三份。審驗技師經核對存檔之審查案件圖說

無誤後，或檢視竣工修正合格後；再經書面或與申請人約定會同至建築物所在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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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審驗完成後，每張圖說須蓋審驗處『審驗訖』章，審驗案件檔案上傳 NCC 圖資系

統後發還申請人。 

    3.審查變更案件 

申請人於審查完成後及審驗前，若有含蓋主幹配線系統(含)前之變更部份，必須申請審

查變更。審查變更作業視同新審查作業。審查合格後以變更後審查案件完整圖說存檔。

若未經審查變更而逕行申報審驗者，審驗處得退回補正，並於申請人補辦審查變更後再

提審驗作業。 

    4.審驗後變更案件 

結案歸檔後之案件，若再有變更審查則以新申請案件論處。 

    5.檔案調閱 

電信審驗中心及各地區審驗處、收件處之審查及審驗檔案調閱均須依檔案調閱程序提出

申請，並經電信審驗中心執行長核可後方可調閱檔案。(檔案調閱程序附表 1-14 , 

15,16,17) 

 

六、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作業管理規則 
    1.審驗處 

審驗處之設置應經申請並經本會審核同意後與本會簽訂委託契約書，主任技師為簽約之

負責人（委託契約書如附表 1-19）。審驗處係以主任技師執業機構為辦公處所，審驗處

辦公室由主任技師負責設置及管理，審驗支援技師與主任技師為合作關係，並依公平原

則及個人意願輪值審驗，各審驗處輪值表須於每月前向電信審驗中心申報，審驗支援技

師之費用由專戶直接撥款至技師本人。審驗處辦公室之事務設備應由主任技師自行購

置，並須設有專用檔案櫃以供審查、審驗檔案存檔。審驗處辦公室需設有電腦以供上網

至電信審驗中心網頁登錄及電子郵件之收發。(審驗處設置規劃如附表 1-20) 

    2.收件處 

      收件處之設置由本會甄選後與本會簽訂委託契約（委託契約書如附表 1-19，收件處設置

規劃如附表 1-20）。收件處之事務設備應由負責人自行購置，並須設有專用檔案櫃以供

審查、審驗檔案存檔。收件處需設有電腦以供上網至電信審驗中心網頁登錄及電子郵件

之收發。 

3.審驗處及收件處評鑑 

審驗處及收件處需接受本會查核評鑑，查核評鑑辦法另訂之。經評鑑不合格或有重大缺

失者，限期一個月改善，改善完畢後申請複評，或一個月改善期屆滿即逕行複評，經複

評仍未改善者逕予解約。 

    4.審驗處及收件處續約、撤銷 

(1)、除另有規定外，審驗處及收件處如經前款查核評鑑成績總分 80分以上者有優先續約

權；但不欲再續約者必須在合約期滿前三個月通知電信審驗中心；審驗處及收件處

於契約期間提請解約時，應賠償本會新台幣兩萬元。 

(2)、在本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簽定 5 年委託契約效期屆滿時，除有第(3)款情

形外，其他審驗處(主任技師)不論接受委辦幾年均開放重新申請，由有意願的會員

申請並經評鑑合格後接受委託辦理。但績效優良並經主管機關表揚者得予保留。 

開放重新申請期間，若有審驗處無會員申請時，則由原審驗處(主任技師)繼續接受

委託至合約屆滿，該審驗處在本會與 NCC簽定 5年契約效期內，若有會員提出申請，

經評鑑合格後由該會員接受委託辦理。 

(3)、經本會各年評鑑成績轉序位，五年內序位總和年平均值最低前十二名(序位年平均值

相同者以抽籤決定)且無第(5)款之情事者應予保留。 

(4)、在本會與 NCC 簽定 5 年委託契約效期內，每年本會與審驗處(主任技師)換約前，同

區域倘有其他技師提出申請時則進行評比，以評鑑分數高者為優先簽約。另年度依

「電信審驗處查核評鑑表」評鑑成績連續兩年平均不滿 70分者，原審驗處(主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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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該年度約滿即不再續約。開放會員申請該審驗處，經評審合格後取而代之。 

(5)、審驗處(主任技師及支援技師)有下列情事並經理事會議或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者

應即時撤換並終止契約： 

A、違反契約規定，情節重大者。 

B、評鑑不合格，經複評仍未改善者。 

C、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經主管機關認定查證屬實者。 

D、經主管機關提報不適任者。 

E、非由主任技師或支援技師執行現場審驗業務，經查證屬實者。 

 

    5.違規處理 

有關違規之處理，依委託契約書規定辦理。（委託契約書如附表 1-19） 

    6.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費用管理辦法另訂之。 

7.審驗處之設置以本會該轄區內會員技師為優先，經主動徵詢其能親自全職執業且地點適

合之技師為考量對象；收件處之設置不限定為本會會員技師。 

 

七、電信設備審驗技師教育訓練 
1.執業前教育訓練(審驗人員訓練計劃如附表 1-21) 

所有審驗技師均需接受電信相關技術和業務之教育訓練，受訓審驗技師包含：審驗處主

任技師、審驗支援技師。教育訓練課程包含：電信之法令規章、技術規範、作業準則、

執業流程等。審驗技師經教育訓練合格後開始執業。有關電信教育訓練依據與 NCC 簽訂

之委託契約書規定辦理。 

2.回訓 

審驗人員執業後視需要需再經教育訓練課程研習合格後，才能繼續執行電信設備審查、

審驗業務。本項研習由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委員會視需要定期舉辦，並得與執業前教育

訓練一併合辦。 

3.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一致性會議 

依據與 NCC 簽訂之委託契約書規定每季召開一次「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一致性會

議」，並依會議紀錄執行審查及審驗業務。 

 

八、本辦法經理事會議或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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